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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维多利亚花园公寓北京朝阳维多利亚花园公寓

住户私扩阳台 幼儿园师生安全堪忧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入冬后的寒风越刮越大，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
维多利亚花园公寓的张女士又
开始紧张不安。在她所住楼层
不远处，有业主于2022年初对
阳台作了扩建，而扩建平台下
方正好是好思之家幼儿园的室
外活动区域。“风一大我就担心
该扩建平台的承重性和稳定
性。”张女士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

张女士之前曾和其他业
主、幼儿园家长向公寓物业管
理公司及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但风险一直未得到有效
解决。

维多利亚花园公寓涉事业
主对阳台进行扩建是否属于违
规行为？张女士等业主和幼儿
园家长的权益如何保障？物业
管理公司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事
件持怎样的态度？有怎样的解
决措施？近期，中国城市报记
者走访公寓、幼儿园和有关单
位，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公寓高层扩建平台
不止一处

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
左右，中国城市报记者来到维
多利亚花园公寓南门一侧的好
思之家幼儿园。大门口，接孩
子的家长已经排好了队。记者
顺着一位家长指的方向看到，
幼儿园大门上方有一处黑压压
的铁板状物，横搭在楼体外的
架子上。

进入幼儿园室外活动区
域，中国城市报记者见到共有
两处扩建平台位于室外活动区
域上方约7层高位置，同样是
用深色板状物搭建。值得注意
的是，该两处扩建平台下方对
着的位置恰好是幼儿园室外活
动区域的进出口和儿童活动设
施，也就是说老师和儿童只要
到户外区域活动，必将从扩建
平台下经过。

扩建平台作何用途？上面
推放了什么东西？中国城市报
记者在维多利亚花园公寓顶层
天台向下观察到，其中一处扩
建平台铺有木地板，上面摆放
了沙发椅、木桌、盆子等物件，
形成一个小型的休闲区域，而
平台一侧有门连接阳台。

公寓高层业主私自搭建平
台带来的风险让好思之家幼儿
园的老师感到头疼不已。一位
幼儿园老师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幼儿园每天上午都会安排
儿童分批次在户外区域开展活
动，但悬在头顶上的扩建平台

让人十分担心。这并非杞人忧
天，因为平台施工过程中曾引
发火灾。当时火苗掉下来还将
幼儿园户外活动区域的地面
塑胶道路引燃。该老师回忆
说：“好在当时没有孩子在外
活动，火势也不大，很快就被扑
灭了。”

张女士认为，扩建平台出
现后，除了幼儿园，同栋楼其他
住户亦受影响。“扩建平台不仅
带来安全隐患，还涉及到大楼
的整体美观度。因为公寓所有
阳台的位置都是统一固定的，
楼体外墙还有装饰竖版，出现
这样的平台看上去很是突兀。”
她说，“对于个别业主扩建搭台
的行为，同楼许多业主也不认
可，并多次向公寓物业管理公
司投诉。”

执法部门
已开展调查

对于张女士的说法和幼儿
园老师提到的失火事件，公寓
物业管理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并
无异议，但他也对涉事业主在
大楼外墙扩建平台的行为表示
无奈：“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收
到公寓其他业主和幼儿园方面
的投诉。这处平台是涉事业主
私自搭建的，最初跟物业申报
时我们就明确反对，因为我们
认为私自搭建平台不仅会出现
高空坠物风险，还侵犯了其他
住户的公共利益。之后平台
建成后，我们又多次要求该户
业主对扩建平台予以拆除，但
对方都没有接纳。由于我们没
有执法权，所以除与涉事业主
沟通外，只能向有关单位报告
情况。”

该工作人员还强调说：“现
在该处扩建平台尚未造成安全
事故，但要是坠落砸到幼儿园
师生或者行人，我们作为物业
管理人员心里肯定很难过，同
时公司名誉也会受损。所以，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我们和公
寓其他业主、幼儿园老师、孩子
家长的诉求一样，都迫切希望
扩建平台能被尽快拆除。”

12月5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以下简称麦
子店街道执法队）了解到，由于
距维多利亚花园公寓扩建平台
的搭建时间相隔较久，对于事
件的相关情况需要进一步核
实。麦子店街道执法队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会向上级汇报情
况，并在数日内前往现场作调
查，如果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将
立刻采取措施推动整改。

12月8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了解到，麦子店街道执法队
已于12月7日在维多利亚花园
公寓开展调查，并提出先将扩
建平台的堆积物处理掉，防止
入冬后天气干燥引发火灾，或
物件坠落。公寓物业管理公司
同时针对涉事业主张贴了“温
馨提示”，以文字方式明确了处
理堆积物的要求。

截至发稿前，事件尚未有
最新进展，中国城市报记者将
持续跟进关注。

律师建议多途径
解决该类问题

对于维多利亚花园公寓高
层业主搭建平台这一行为，北
京东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颖
慧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搭建平
台的所有权人对公寓其他业
主、幼儿园师生以及过路人的
人身及财产安全构成损害威
胁，存在侵权。

在刘颖慧看来，该案例具
有一定典型性。她建议，公寓
业主、幼儿园老师、儿童家长以
及路过的行人均有权利向物业
管理公司、街道办事处、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规划部门等
举 报 投 诉 ，同 时 还 可 拨 打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
情况，要求扩建平台所有权人
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规定，对维多利亚花
园公寓高层扩建平台是合规建
筑还是违章建筑的界定，应取
决于该扩建平台所有权人是否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
时建设规划许可，以及是否按
照规划许可或临时许可要求等
进行建设。”刘颖慧说，如果该
扩建平台属于申报后合规建
设，出现事故后，扩建平台所有
权人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除限期整改、消除社会危险性
外，对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
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
该扩建平台属于违章建筑，不
论其是否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
安全事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应根据违法程度及社会危
害性，对扩建平台所有权人采
取“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
没收罚款”等处罚。扩建平台
所有权人不停止建设或逾期不
拆除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
门可查封施工现场或实施强制
拆除。扩建平台造成他人人身
或财产损失的，扩建平台所有
权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刘颖慧表示，如果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接
到群众举报后，在一定时
期没有回复或履行执法
义务，举报主体可以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部门履行法定
职责，牵头组织拆除违章
建筑；举报主体还可投诉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追究主管人员或相关责
任人的法律责任。

关于物业管理公司
的责权利，刘颖慧认为其
作为小区的安全、卫生、
环保等管理者，应依据
《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对涉事业主予以制止，
并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报告。“就本案具体
情况而言，物业管理公司

前期有过沟通、反映及预防措
施。证据确凿情况下，如再出
现安全事故，则不承担相应责
任。”刘颖慧说。

刘颖慧还建议，假设所有
途径都未能解决问题，公寓业
主、幼儿园管理方均可向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使相邻权诉
讼，请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恢复原样或赔偿损失等；公寓
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公司也
可以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向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违约诉
讼，请求当事人排除妨碍、恢复
原样并承担违约责任。

热线：
010-65367134

邮箱：
gaokuzgcsb@126.com
（来稿请注明城事版）

村里没有路灯

影响村民夜间出行

我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
区安化镇赵家村村民。我们
村有300多户、1000多人，村
子坐落在海拔1600多米的山
上，山高路陡坎多。村里一直
没有安装路灯，村民夜间出行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
门重视这一问题，帮助我们安
装路灯。

【报料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